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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劳动与研修  

1 找工作 

(2) 工作与居留资格 

首先，当您希望在日本就职时，有必要确认自己的居留资格可否从事该项工作(请参照 A居留资格 1居留资格的确

认)。在自己的居留资格许可的活动范围外获取报酬时，必须在地方入国管理局取得“在留资格外活动许可”。未

获得许可的临时工属于非法劳动就业(请参照 A居留资格 2-6居留资格外活动许可)。 

●居留资格一览表 

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(16种)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外交 

作为日本国政府所接受的外国政府外交使团或者领事机构的成
员、或者根据条约或者国际惯例享有与外交使节同等特权及豁免
权者、或者上述这些人员的同一家庭成员的活动〈外国政府的大
使、公使、总领事等及其家属〉 

从事“外交活
动”的期限 

○ 

公务 
作为从事日本国政府所承认的外国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公务者、或
者其同一家庭成员的活动（在“外交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 。）
〈外国政府的职员等及其家属〉 

从事“公务活
动”的期限 

○ 

教授 
在日本的大学或者具有同等水平的机构、专门学校从事研究、研
究指导或教育等活动〈大学教授、讲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艺术 
伴随有收入的音乐、美术、文学以及其他艺术等活动（在“演出”
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画家、作曲家以及作家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宗教 
由外国宗教团体派遣到日本的宗教家所进行的传道以及其他宗
教活动〈外国宗教团体派遣的传教士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报道 
根据与外国报道机构签订的合同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其他报道活
动〈外国报道机构的记者、摄影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投资与经营 

开始在日本经营贸易以及其他业务、或者在日本投资并经营这些
业务或者从事该业务的管理工作、或者已开始经营这些业务的外
国人、（含外国法人。在以下各项相同。）、或者作为在日本投资
这些业务的外国人的代理进行经营或者从事该业务的管理工作
的活动。（在“法律与会计业务”项中所规定的、必须拥有法律
上资格才能进行的经营与管理活动除外。）〈企业的经营者、管理
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法律与会计业

务 

外国法律事务律师、外国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拥有法律上资格者
所从事的法律或者与会计相关业务的活动〈律师、注册会计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医疗 
医生、牙科医生以及其他拥有法律上资格者所从事的与医疗相关
业务的活动〈医生、牙科医生、药剂师、护士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研究 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研究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研究活动（在
“教授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政府相关机构及企业等的研
究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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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教育 

在日本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盲人学校、聋哑学校、保健学校、
专修学校及各种学校或者在设备以及编制相关方面具有同等水
平的教育机关所从事的语言教育及其他教育活动。〈小学、初中、
高中的语言教师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技术 
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需要理学、工学及
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或知识业务的活动（在“教授”、“经营
与投资”以及从“医疗”至“教育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机
械工学等技术人员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人文知识与国

际业务 
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需要法律、经济学、
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知识业务的活动（在“教授”、“艺术”、
“报道”以及从“投资与经营”至“教育”、“企业内调动”以及
“演出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企业的语言教师、设计师以
及口译者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企业内调动 

在日本有总公司、分公司以及其他事业所的公立及私营机构的在
外国事业所的职员调动到该日本办事处、并在规定期限从事该表
中的“技术”或者“人文知识与国际业务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〈来
自外国事业所的调动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演出 
与戏剧、演艺、演奏以及体育等相关的活动、或者其他艺能活动
（在“经营与投资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歌手、舞蹈演员、
演员以及职业运动员等〉 

1 年、6个月或
者 3个月 

○ 

技能 
根据与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签订的合同、从事在产业的特殊领域
需要熟练技能业务的活动〈外国烹调师、贵金属加工艺人以及飞
行员等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○ 

 

不可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（6 种）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文化活动 

不伴随收入的学术上或艺术上的活动、或者对日本特有文化或技
艺进行专门研究以及通过专家指导学习这些内容的活动（在从
“留学”至“研修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。）〈日本文化的研究
者等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
短期逗留 
在日本短期限逗留、进行观光、疗养、体育、探亲、参观、参加
讲习及碰头会、业务联络及其他类似的活动〈观光、短期商务、
探亲及朋友等〉 

90 日、30日或
者 15 日 

× 

留学 

在日本的大学或者具有同等水平的机构、专修学校的专业课程、
以及以帮助进入日本大学为目的对在外国获得 12年教育者实施
教育的机构、高等专门学校等接受教育的活动〈大学、短期大学、
高等专门学校等学生〉 

2 年或者 1年 × 

就学 

在日本的高中或者盲学校、聋哑学校、保健学校的高等部、专修
学校的高等课程或一般课程、以及各种学校（在“留学”项中所
规定的机构除外。）、或者在设备以及编制相关方面具有同等水平
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活动〈高中、专修学校（高等课程或者一
般课程）等学生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
研修 
被日本公立及私营机构所接收、从事技术、技能或知识学习的活
动（在“留学”及“就学”项中所规定的活动除外）〈研修生〉 

1年或者 6个月 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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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家属 

作为持有从“教授”至“文化活动”居留资格的居留者与持有“留
学”、“就学”或者“研修”居留资格的居留者抚养的配偶者及其
子女所进行的日常活动〈劳动就业外国人等所抚养的配偶者及其
子女〉 

3 年、2年、1
年、6 个月或者
3 个月 

× 

 

根据批准给外国人各自的许可内容而决定可否劳动就业的居留资格（1 种）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特定活动 
法务大臣分别对各外国人特别规定的活动〈外交官等的家务佣
工、打工度假、业余体育运动员以及技能实习生等〉 

1. 3 年、1年或
6 个月 

2. 法务大臣分
别对各外国
人规定的期
间（不超过 1
年范围） 

○ 

 

基于身分或地位的居留资格（4 种） 

居留资格 可在日本进行的活动〈相应的职业例等〉 居留期限 劳动就业 

永住者 获得法务大臣定居认可者〈获得法务大臣的永住许可者〉 无期限 ◎ 

日本人的配偶

者等 

日本人的配偶者或者符合民法（明治 29 年（1896 年）法律第 89
号）第 817条 2所规定的特别养子或作为日本人孩子的出生者〈日
本人的配偶者、亲子及特别养子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◎ 

永住者的配偶

者等 

持有永住者居留资格的居留者、或者与和平条约相关的国籍脱离
者 等 入管特例法所规定的特别永住者（以下统称为“永住者
等”。）的配偶者、以及作为永住者等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并继续在
日本居留者〈永住者、特别永住者的配偶者以及在日本出生并继
续在日本居留者〉 

3 年或者 1年 ◎ 

定住者 
法务大臣考虑到特别理由而认可的一定居留期限的居住者〈印度
支那难民、条约难民、第三代日裔以及外国人配偶者的亲子等〉 

1. 3年或者 1年 
2. 法务大臣分
别对各外国
人规定的期
间（不超过 3
年范围） 

◎ 

 

（注）“劳动就业”栏的表示内容 

  ◎：对劳动就业无限制 

 ○：在一定范围内可劳动就业 

 ×：不可劳动就业 

资料来源：东京外国人雇用服务中心“居留资格一览表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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